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财 政 厅 文 件
桂财采〔2022〕47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县（区、市）财政局，区直各单位，有关集中采购机构：

为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以下简称《办法》）、《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22〕17号）（附后）等文件精神，提高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实施效果，现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严格控制框架协议采购适用范围。框架协议采购是规范多频次、小额度货物和服务采购活动的采购方式。对符合《办法》第三条情形的，集中采购机构或者主管预算单位可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采购，也可采用项目采购，但一经选择框架协议采购方式，应按《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各级财政部门、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要严格把握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的适用范围，无明确需求标准的不得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对主管预算单位能够归集需求形成单一项目进行采购的，不得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

    二、做好新旧采购政策衔接。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清理违规设置的供应商备选库、名录库、资格库，清理规范涉及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制度规定，加强对框架协议采购方案的审核备案管理，为《办法》实施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平稳有序推进框架协议采购实施。《办法》施行后，各级财政部门关于协议供货、定点采购的规定不再执行，不再开展新的协议供货和定点采购。《办法》施行前已订立的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协议，可执行至期限届满。已实施批量集中采购的品目，按现有规定继续推进和完善批量集中采购工作，不通过框架协议采购。

    三、规范征集和订立框架协议管理。对《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品目，以及与之配套的必要耗材、配件等”情形的框架协议采购，应当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对尚未设立集中采购机构的地方，可通过跨级次、跨地区统筹委托集中代理机构负责征集和订立框架协议。对《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的框架协议采购项目，由主管预算单位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主管预算单位也可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代理框架协议采购，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在委托的范围内依法开展采购活动。

    四、规范采购需求标准制定。市县财政部门要指导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合理确定各类产品的需求标准。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高度重视项目需求标准制定工作，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通知》（桂财采〔2021〕67号）等规定，加强采购需求管理，结合业务特点合理确定各类产品的需求标准，逐步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完整程度，做到客观、细化、可评判、可验证，同时要加强市场调查，合理确定不同等次、规格产品的最高限制单价，平衡采购需求标准与成本价格的关系，做到最高限制单价与采购需求标准相匹配。
五、加强采购方案审核备案管理。集中采购机构应当按照不同品目分类拟定框架协议采购方案，报本级财政部门书面审核。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公平公正、促进竞争、讲求绩效的原则，加强对集中采购机构框架协议采购方案的审核，重点审核实施范围、竞争机制、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履约管理安排以及防止政府采购“专供”、高价专用耗材捆绑问题的措施等。主管预算单位应当按照不同品目分类拟定框架协议采购方案，报本级财政部门备案。财政部门在备案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可要求相关单位改正后实施，也可以通过监督或者投诉处理进行监管。

为提高执行实操性，自治区财政厅编制了《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基本情况表》（见附件1）、《集中采购机构或主管预算单位审核（备案）表》（见附件2）供自治区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参考，各市县财政局可参照执行。 
    六、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的责任。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要落实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的主体责任，按照《办法》的规定高质量做好框架协议采购征集、订立框架协议、采购方案备案和采购需求标准制定等工作。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应积极配合入围供应商根据征集文件的规定调整代理商名单，有序推进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工作。市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进行监督管理，对尚未设立集中采购机构的地方可通过跨级次、跨地区统筹委托集中采购机构负责征集和订立框架协议，在第二阶段框架协议的履行中由委托方的监管部门进行监管。
    各地区、各部门要精心安排、周密推进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工作，及时总结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执行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自治区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反映。

附件：1.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基本情况表

      2.集中采购机构或主管预算单位审核（备案）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22年8月18日

附件1
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基本情况表

	报送单位名称（盖章）：

	框架协议采购方案

	序号
	采购方案内容

	1
	1.采购项目名称：

2.采购标的：
①(货物类    (服务类
②(集中采购目录内 (集中采购目录外，采购限额以上

	2
	适用情形：明确属于《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哪种情形

	3
	采购方式：
(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
(开放式框架协议采购，理由及依据：
                                   

	4
	第一阶段评审方法：
(价格优先法，淘汰比例  %  (质量优先法，淘汰比例  %

	5
	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方式：
(直接选定  (二次竞价  (顺序轮候

	6
	入围供应商的清退和补充规则：

	采购内容

	品目编码
	品目名称
	最高限制单价
	采购包号

	
	
	
	


附件2
集中采购机构或主管预算单位

审核（备案）表

	审 核 内 容
	自评意见
	审核（备案）意见

	一、实施范围审核
	1.采购品目是否属于小额零星采购
	
	

	
	2.小额零星采购是否为采购人需要多频次采购
	
	

	
	3.小额零星采购单笔采购金额是否达到政府采购限额标准
	
	

	
	4.是否采用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
	
	

	
	5.其他相关事项
	
	

	二、竞争机制审核
	1.采购需求的内容是否完整、明确
	
	

	
	2.是否进行采购需求调查
	
	

	
	3.是否设定最高限制单价
	
	

	
	4.品目分级、分类、分包是否合理
	
	

	
	5.需求标准是否明确
	
	

	
	6.需求标准是否合理
	
	

	
	7.需求标准、最高限制单价以及竞争淘汰率的是否匹配
	
	

	
	8.专用设备采购的，是否采用质量优先法
	
	

	
	评审方法、评审因素、价格权重等评审规则是否适当
	
	

	
	9.其他相关事项
	
	

	三、落实各项政府采购政策
	1.是否落实支持创新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2.是否落实绿色采购、节能环保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3.是否落实中小企业发展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4.是否落实支持监狱发展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5.是否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6.是否履行进口产品备案程序
	
	

	
	7.其他相关事项
	
	

	四、履约管理安排
	
	
	

	备注：


	


填写说明：
本表“自评意见”由集中采购机构或主管预算单位在采购活动开始前按照要求填写后，随附“框架协议采购方案”及佐证材料一同报送财政部门。财政部门根据集中采购机构或主管预算单位报送材料填写“审核（备案）意见”，财政部门在审核（备案）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可以要求相关单位改正后实施。实行电子化备案的，按其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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